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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林提着个文件袋，匆匆赶到法院时，比原定开庭时间晚了近半个小时。
老林今年53岁，横峰街道人，开了家小厂做纸盒生意。很多货款没能收回来，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次开庭的，就是其中一起案子。
法官询问老林，之前他都是很准时的，这次怎么迟到了？老林解释，家里老人住院，所以耽搁了。
庭审开始。老林初中没毕业，但他宣读起诉状、出示证据、回答法官提问，整个过程显得非常从容。

买卖合同纠纷多，
如何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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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打赢了，钱能拿到吗？

这起案子的被告，是安徽男子乔某。乔某和其
父亲曾在横峰街道租房办鞋厂，向老林购买纸盒。
老林说，大概是2011年，他开始出售纸盒给乔

某。乔某的生意做得非常红火，“曾被他老乡当作
发家致富的带头人。”
这种生意往来，账目是很少当场结算的。往往

是老林出示一下送货单，对方在上面确认签字。
2014年1月底，双方结算了一次，对方欠老林货款
近30万元。当时，对方没有支付，而是出具了一张
欠条。
老林说，出具欠条后，他继续和对方做了一段

时间的生意，后来的款项对方都支付了，但唯独这
张欠条没有兑现。

2015年上半年，乔某关了鞋厂并离开了温岭。
老林拿不到货款，最终选择了诉讼，要求乔某支付
近30万元的货款。
被告乔某未出庭应诉，之前也未递交答辩状。

法院当庭作出宣判，支持了老林的诉讼请求。
官司是打赢了，但老林仍有担忧：不知道这笔

钱最后能不能拿到手。

“起诉了还是有效果的”

老林办纸盒厂，已有 30多年了。他说，厂子
不好办，很多货款都很难收回来。
他的厂子规模不算大，一年的销售额百来万

元。“厂里卖出去的纸箱，很少能收到现付的
钱。”老林称，每年春节前，他都要四处去催账。
到目前为止，老林还有 300多万元的货款没

有收回来。“对方是外地人，关了厂离开了温
岭，要收回货款特别难。”
这么多货款没收回，老林实在不甘心。去年

下半年，他开始向市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目前，他起诉的案件已有 20多起。
刚开始，老林不懂得诉讼程序，聘请了律

师。案子多了，老林心疼律师费，后来渐渐熟悉
了程序，他就自己出庭了。案子多了，法官也认
识了老林。
老林说，起诉了还是有效果的。有一个外地

人在温岭办厂，欠他几万元的货款，已失联三四
年了。老林起诉后，法院将传票寄到了对方老
家，对方看到后，将货款支付了。老林撤诉。
有的收到传票后，选择和老林调解；有的调

解或者法官宣判后，却不支付。老林说，尽管有

时候货款拿不回来，但有了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后，
总归有了个依据。

员工签字，老板不承认

买卖合同纠纷很常见，有些时候，因证据不
全，诉讼起来并不顺利。
不久前，酒业商行将周某、李某告上法庭，

要求支付货款1.6万余元。
周某是从事餐饮行业的。酒业商行称，周某

因经营所需，2015年分 3次向其购买各种酒，总
价值 1.7万余元，扣除返点，尚欠款项 1.6万余
元；每次送货，都是周某的员工李某在送货单上
签字确认。
周某则辩称，酒业商行送货给李某，李某在

送货单上签字收货，应由李某向酒业商行支付货
款，与他没有关系。李某说，他是给周某打工
的，他在送货单上签收是帮周某代签的。
为了证明周某和李某的雇佣关系，酒业商行

申请了推销酒的业务员出庭作证，李某申请了周
某的合伙人及李某的老乡出庭作证。综合全案证
据，法院认定了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同时，结合
酒业商行和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法院认定货款
为1.6万余元。
法院认为，李某在送货单上签字收货的行为

应由雇主周某对外承担责任。最后，法院判处周
某偿付酒业商行货款 1.6万余元，驳回酒业商行对
李某的诉讼请求。

合同和供货单有出入

去年上半年，一家塑胶公司将一家机电公司起
诉到法院，要求支付货款29万余元。
从2010年开始，机电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陆

续向塑胶公司购买产品。塑胶公司称，至 2016年
12月底，机电公司尚欠 29万余元的货款，经多次
催讨，对方一直未偿付。
机电公司承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货款未

结清。不过，其辩称货款没有这么多。
为证明自己所述事实，橡胶公司出具了供货合

同、送货单等。法官发现，供货合同上的产品名称
和送货单上的产品名称，很多并不一致；而且，很
多产品并没有写着单价或者数量。
对此，橡胶公司解释，其产品已经更新换代，

所以合同上的产品名称和送货单上的不一致。不
过，橡胶公司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

本案涉及交易的货物共有近百种，法官根据合
同及送货单上的内容，对于名称相一致，并有单价
及数量的货物进行了确认，最终认定货款数额为14
万余元。

怎样维护卖方权益？

近年来，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数量非常大。2017年，立案 2865件，涉案金额
为 6.51亿元；2018年，立案 3425件，涉案金额为
8.33亿元；今年 1月至 9月，立案 2523件，涉案
金额 5.25亿元。
市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奚红英介绍，买卖合

同所涉及的货款，以鞋业相关的材料款居多。这
些案件，标的不是特别大，往往在几万元到几十
万元之间，但数量非常多。
很多案件的被告人来自外地。这些被告人曾

在我市办鞋厂，但随着鞋业行业的转型升级，很
多“低小散”的鞋厂被淘汰，他们也随之离开了
我市。这时，他们往往还有一些货款没有付清。
“当被告户籍在外地时，我们送达起来非常
困难。”奚红英说，被告的电话号码更换后，法
院也无法联系到对方，只能将传票等送到被告
户籍所在地，但很多时候，被告并没有在家，
而是去其他地方打工了。
同时，很多案件中的货款单书写并不规范。

有的货款单上，只写着货物数量，并没有写单
价，这给货款认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有的货
款单上，并不是企业负责人签的字，而是企业
员工签的字，一旦涉及诉讼，法院也较难查明
事实。
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有的

当事人听老乡介绍，送货到某厂里，但不知道
具体厂名、负责人姓名等，送货单上也没人签
字。后来，厂子倒闭了，当事人到法院起诉
时，因不知对方身份，无法提起诉讼。
奚红英曾询问多名原告，货款为什么不现

结？对方均回答，一般货款没有现结的习惯，如
果你执意要求现结，对方不会和你做生意。“货
款不现结的交易习惯一时难以打破，但供货方可
以提高风险意识。”奚红英称，供货方送货上门
后，一定要在供货单上写明货物的单价和数量，
要对方负责人在单子上签字，或者在单子上盖上
对方厂里的公章。货款结算时，在结算单上要写
明对方的姓名，不能以同音字代替，最好写上对
方的身份证号码及联系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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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方送货上门后，收货方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双方就
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对于供货方来说，最好的交易方式是货款现结，这既能及
时收回资金，又能避免日后货款收不回的风险。对于收货方
来说，多次货款一起结算，不仅比现结方便，而且能增加资
金流。
按照目前的交易习惯，货款不现结是常态。有的供货
方，也是收货方，这边他欠着别人的货款，那边又被他人
欠着货款。合同履行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最基本的原则就
是诚信原则。
很多供货方在送货后，并没有规范书写供货单，让收
货方确认时也不规范。他们称，如果太追求规范，就没
生意了。供货单不规范，供货方只有寄托诚信原则收
回货款。

然而，目前社会诚信体系并不健全，买卖合同交易中，
违背诚信、有失公平的行为屡见不鲜。因此，在买卖合同交
易中，不仅要讲究诚信，更要给诚信加上一道保险：保全证
据。
合同签订方式一定要以书面形式签署，以确保在发生

争执时有充足明确的事实依据。合同方是个人，应于合同
上详细记录其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将身份证复
印件作为合同附件；除企业负责人签字外，对业务经办人
等人员于合同上的签署，应出示提供所属企业书面的授权
委托书。应在购销合同中对产品或货物的名称、种类或者
品种、规格、型号、品牌、商标、等级、花色、单价等
信息作出明确的描述约定，以避免引起争议或者歧义。
合同的签署，包括送货单的书写、确认等，从无序到

规范需要一段较长时间。但供货方一定要留个心眼，保
护好自己的权益。诚信让生活更美好，但有约束力的诚
信才能兑现，否则，诚信将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给诚信加道保险


